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書
           學年度　第     學期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民國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學號
	姓名
	學院、系所
	聯絡電話

	
	
	學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系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	中、英文論文題目(暫定)

	中文：

	英文：

	學位論文是否須申請延後公開 (二擇一勾選，申請後不得再異動)

	□依學位授予法規定，學位論文於審定後公開。
□學位論文因涉及機密、專利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，申請延後公開，並於學位考試時檢附佐證資料予考試委員審核。

	申請人簽名
	本人已確認符合本校碩士學位考試之申請條件。
	指導教授
簽章
	□已確認該生學位論文內容符合本所專業領域。

	系所
審核
(請勾選)
	□ 該生已修畢本所規定之應修課程與學分。
□ 該生計算至本學期止，可修畢本所規定之課程與學分。
	(二選一)

	
	□108學年度起入學之研究生應完成6小時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。
□108學年度起入學之研究生應通過英語能力畢業門檻。
	

	
	系所承辦人
簽章
	        校內分機：
	系所主管
簽章
	□該生學位論文內容符合本所專業領域。


	教務處
	註冊組承辦人
	註冊組組長
	教務長



備註：
一、第一學期自完成註冊起至11月30日提出申請，第二學期自完成註冊起至5月31日提出申請。
二、申請時應同時繳交論文初稿、論文摘要、歷年成績表及學位考試委員名單供系所審核。論文初稿、學位考試委員名單由各所收存。論文摘要、歷年成績表及本申請書，請各系所統一彙整交教務處註冊組。
三、教務處登錄論文題目與成績係以「學位考試成績表」上載明之論文題目為主。論文口試完成繳交「學位考試成績表」後，若論文題目有更動，請提出「更改論文題目申請書」。
四、未能於當學期舉行學位考試者，請於第一學期1月31日前，第二學期7月31日前辦理撤銷，否則以一次不及格論。
五、口試後，若所修學分數未達規定，則仍須繼續註冊修畢學分。口試之成績仍予認列。
六、具修習教育學程資格者，如未於畢業前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，將視同放棄教育學程資格。
114.09.16修訂
